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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鹿港基督教醫院 

二技、四技、大學護理系學生就學獎助金辦法 

一、 目的： 

為提昇臨床醫護水準，本著培育二技、四技、大學護理系學生和提供適當的就業機

會，鼓勵應屆畢業生從事臨床照護服務工作，擴展產學合作相輔相成，創造雙贏的局面。 

二、 適用對象： 

公私立大學、技術學院護理系在學學生，自一年級新學年度開始，可申請本院二技、四

技、大學護理系學生就學獎助學金，需檢附繳費證明或學生證註冊章照片。 

三、 申請條件：  

1. 操行成績平均須在甲等或八十分以上。 

2. 學業成績需各科及格且總平均分數須在七十五分以上。 

3. 實習成績七十五分以上。 

4. 能確實遵守應盡義務者。 

5. 清寒學生、原住民學生符合上列條件者優先錄取。 

說明：四技、大學一年級學生，須檢附高中/職在校成績，二年級以上學生須檢附前一學

年度成績。 

四、 獎助名額與獎助金金額： 

1. 獎助名額：每年獎助 10 名學生，不限年級申請。（提供原住民學生保障名額） 

2. 獎助學金金額：每名每學年計 13 萬元整。 

五、 申請方式： 

1. 學生向各校護理系提交申請檢附資料，並由護理系進行篩選推薦，護理學院將獎

助金申請及學生文件資料交予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鹿港基督教醫院審核。 

2. 學生提交申請檢附資料，交予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鹿港基督教醫院審核。 

六、 申請者繳交檢附資料： 

1. 「二技、四技、大學護理系學生就學就學獎助金」申請書。 

2. 在學學生：前一學年成績證明。 

3.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4. 護理師證書影本（若已取得證書者須檢附）。 

七、 審核及撥款： 

1. 申請資料先經本院護理部初審、面談通過後，轉送行政處備查，由護理部公告錄

取名單。 

2. 本院按照每學年公佈之核定獎助名單及金額匯款至學生存摺帳號（需申報所得稅） 

八、 應盡義務： 

1. 經核定接受本獎助金之學生應與本院簽訂「補助二技、四技、大學護理系學生就

學獎助金合約書」，合約中之連帶保證人應為受獎助學生之父母、配偶或法定代理

人。 

2. 在學期間除受領本院公費待遇外，不得受領其他服務義務之獎助學金或給付者。 

3. 在學期間應遵守下列規定： 

(1)接受本獎助金之學生應遵守校規、敦品勵學、端正儀容舉止。 

(2)在學期間應盡可能於本院開放之病房實習，並優先至本院參加最後一哩之臨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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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習，臨床選習單位由本院護理部指派。 

4. 在學期間，有下列情事之一，應向本院繳還受領公費之總金額: 

(1)自動退學或因違反校規而受退學處分者。 

(2)因故休學未如期復學者。 

(3)轉入非護理科系者。 

(4)自願終止受領公費身分，轉為一般身分護理科系者。 

(5)畢業後一年未取得護理人員證書，補助之就學獎助學金須於全數返還。 

5. 終止補助及償還就學獎助金： 

受領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終止領取就學獎助金，並償還本院提供之就學獎助

金。 

(1)因轉學、轉科且經學校輔導仍無法延續參與計畫或放棄、被勒令退學、開除學

籍或無故輟學。 

(2)因辦理休學或不能繼續完成學業或工作，致喪失參與計畫之資格。 

(3)未於畢業後一年內考取護理師證照者，應全額償還已受領之就學獎助金。 

畢業後至本院就業未滿受領年限者，應依其未就業之月數比例償還就學獎助

金；不滿一月者，以一月計。 

6. 接受本就學獎助金之學生應於此學制畢業後，依據醫院規定之到職日，至本院履

行就業之義務。 

申請年級及義務期間說明如下： 

(1)大學/四技 

⚫ 一年級申請：獎助四年，義務年限 4 年。 

⚫ 二年級：獎助三年，義務年限 3 年。  

⚫ 三年級：獎助二年，義務年限 2 年。 

⚫ 四年級：獎助二年，義務年限 2 年。（往前回溯 1 年，共 2 年） 

(2)二技 

⚫ 一年級；獎助二年，義務 2 年。 

⚫ 二年級；獎助二年，義務 2 年。（往前回溯 1 年，共 2 年） 

7. 接受本獎助學金之學生於畢業後，服務科別依學生志願單位優先考量分發。 

8. 畢業後一年未取得護理人員證書，補助之生活獎學金須全數返還，或以護理輔助

人員履約，一年得以 1/2 年折抵應履約期間，擔任輔助人員 1 年可折抵 6 個月護理

契約，以此類推至約滿。 

九、 未盡義務罰則： 

凡未履行應盡義務者，應按合約規定期限內退還向本院領取之就學獎助金，清償期限應

於規定之日或義務履行中斷日止。 

十、 本辦法自公佈日起生效，未盡事宜得經雙方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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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鹿港基督教醫院 

二技、四技、大學護理系學生就學獎助金申請書 

姓  名  □男□女 
出  生 

年月日 
 

照 

片 

黏 

貼 

處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電話： 

手機： 

訊息來源 

□公告  (□本院、□學校) 

□人員告知  (□學校老師、□親友、□本院員工) 

□其他：                  

電子信箱  

戶籍地址  

聯絡地址  

就讀學校  修業期間 年   月～    年    月 

學    制 □二技 □四技□大學 年  級  

學業成績  實習成績  操行成績  

欲申請獎助

學金期間 

★二技 

□一年級；義務 2年   □二年級；義務 2年(往前回溯 1年，共 2年)。 

★四技/大學 

□一年級；義務 4年  □二年級；義務 3年 。 

□三年級；義務 2年  □四年級；義務 2年(往前回溯 1年，共 2年) 。 

專業證照 
□護理師，取得日期：    年   月/  

□尚未取得，預計考試日期：                 

申請人簽章﹕                         申請日期：                            

護理(學)系主任簽章：                  日    期：                          

檢附資料： 

□「就學獎助金」申請書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須檢附繳費證明或學生證註冊章照片。 

□在學學生：前一學年成績證明書 

□護理師證書影本（若有）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鹿港基督教醫院 

□審核通過                 □審核不通過 

    行政處：                              護理部： 

  


